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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 
 
 
(一)  作用 
 

顧名思義，建議書是用來提出建議的文書。就一些公共事務或者民眾比較關心

的課題、政策，我們如果有任何意見或提議，都可以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寫成建

議書，呈交有關方面參考。 
 
同屬於建議書一類的，還有意見書和計畫書。名目不一，但性質相近。一般來

說， 意見書以表達意見、理念為主；計畫書則會在提出建議以外，還包含具體的行

動措施。 
  
(二)  應用範圍 
 

建議書的應用範圍頗為廣泛，任何團體的成員想就公家的事向團體提出建議，

都可以採用建議書。比如學生可以向學生會乃至學校當局就課業問題或學校生活的

各方面提出建議；公司的僱員可以就業務的操作情況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僱員福

利、工作環境等各方面提出建議；社團成員可以就社團的組織、工作開展和發展情

況向主事者提出建議；甚至一般市民，也可以向一些公營機構或者政府部門就一些

政策措施提出建議。 
 
 
(三)  寫作注意事項 
 

建議書的主要寫作目的在提出建議，因此重心就在建議本身，也就是正文部分；

除此之外，加上一個標題，以及傳訊者和受訊者的名稱就可以了，結構可以說相當

簡單。 
 
一般應用文的開頭部分都要寫清楚受訊者的名稱，以表示應用文的寫作對象。

建議書也不例外，究竟有關的建議要寫給誰看，應該在開頭就表明。建議書沒有固

定的格式，有的採用書信形式，有的比較詳細周密，內文以外還有封面和目錄。對

於比較簡短的建議書，稱謂可以放在標題的前面，也可以放在標題的後面。採用書

信形式寫作的，可以以啟事語開頭，而把對受文者的稱謂放在正文的後面。至於另

加封面的建議書，則應該把受訊者的名稱寫在封面上。 
 
不過，有些建議書並不直接交到受文者手上，而是利用報章發表，既提出了建

議，也可以藉此引起更多人注意，甚至可以製造輿論，使建議書的功能得到更大的



 2 

發揮。在這種情況下，就不一定需要很明確地寫上受訊人的名稱。 
 
建議書的標題雖然可以簡單到只寫「建議書」或「意見書」三個字，但是這樣

的標題過於含糊籠統，最好還是把建議書所牽涉到的事情在標題裏就交代清楚。交

代的方法有兩種是比較常見的，一種是把有關的事情作為修飾語，修飾「意見書」，

構成偏正詞組，如：「關於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的建議」、「增加順天村巴士路線意見

書」；另一種是把「建議」用作動詞，把有關的事情作為「建議」的賓語，構成動賓

詞組，如「建議取消學能測驗」、「建議成立家長教師聯合會」等。不過無論是哪一

種結構，凡提出建議都必然牽涉到某些行動或者舉措，因此，標題通常也會涉及一

些行動；上述例子中，偏正結構的修飾語本身就是一個動賓詞組；而動賓結構中的

賓語也同樣是個動賓詞組，如「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增加巴士路線」、「取消學

能測驗」和「成立家長教師聯合會」等。 
 
建議書的正文就是所要建議的具體內容；如果內容比較複雜，可以採用列點的

形式書寫，使條例比較清晰，必要時還可以冠上小標題。 
 
不論以個人或者以團體名義提出建議，都應該言之有據，持之有理。語氣上應

該委婉得體，不亢不卑。由於要把事理講清楚，也要說明各種必要的行動以及有關

的負責部門，因此多數採用比較完整的句子，主謂賓各種成分比較完整；而句與句

之間的邏輯關係也比較講究，因此一些邏輯關聯詞語的使用頻率也會比較高。 
 
提完具體的建議以後，應該在最後寫上提建議者的名字和提出建議的日期，必

要時還可以以附註形式交代通訊地址或聯絡方法，以便有關機構對建議作出回應。 
 

(四)  空白格式範本 
 
 
也可以寫在 

標題之後 
 
 
 
 
 
 
 
 
 

 
 
 標題 

稱謂 

 
正文 

(可以採用列點形式) 

發文者名稱 

日期 


